
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关于征集南京市卫生健康科技专家的函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充实、优化南京市卫生健康科技专家库，充分发挥专

家的决策咨询和技术支撑作用，进一步提升我市卫生健康领

域科技创新与科技治理工作的科学性、专业性，南京市卫生

健康委现面向社会开展科技专家征集工作。有关事项函告如

下：

一、征集专业领域及条件

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基础医学、临床医学、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、药学、

中医药等领域专家，符合以下条件：①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

称（特别优秀的青年专家可适当放宽）；②博导；③科研实

力强，主持过省部级及以上科技项目，或获得过省级及以上

科学技术奖（排名前 3），或入选过省部级及以上人才计划，

或产出高水平科技成果（如以第一作者/通讯作者发表国际顶

级期刊论文、高价值科技成果转化等）；

2.信息化、人工智能、生物医学工程、医疗器械装备等

交叉学科专家，须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，并在相关领域取

得标志性技术成果或产业化应用业绩；



3.医学伦理、临床研究管理、科研诚信管理、成果转化、

产业投资、卫生科技政策、财务审计等方向专家，须具有相

应领域五年以上实践经验，或担任过国家级/省级相关专委会

委员、技术规范主要起草人。

申报专家还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科学作风，认真严谨，公平公正，

在科技活动中无违背科研诚信的行为。

2.身体健康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5 周岁。

3.自愿加入专家库，有时间、有意愿参与科技评审验收、

咨询评估等相关工作。

二、专家工作范围

入库专家将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参与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医学科研项目、成果转化培育（概念验证）项目、

学科与平台项目的指南编制、立项评审、中期评估、结项验

收等工作；

（二）卫生健康科技政策咨询，重要决策、重大项目论

证；

（三）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管理、医学伦理审查管理、

临床试验能力建设等的指导、检查；

（四）科研诚信问题线索调查处理；

（五）其他有关工作。

三、征集方式及流程

专家征集主要采取单位推荐的方式，不受理专家个人提

交的推荐材料。恳请贵单位对照征集专家条件，鼓励满足条




